
113 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組各項競賽 

【朗讀競賽員注意事項】 

一、比賽進行事項 

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之標 

    誌、符號、顏色、樣式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 

(三)於朗讀前8分鐘抽題，領到題卷後應即進入預備席就座，靜候呼號，不得跟其他 

人員交談。 

(四)競賽員抽到題卷後，事先練習之朗讀稿不得攜帶進場。 

(五)聞呼號後應即上台朗讀，如連續唱名3次未應答者，以棄權論。這段時間台上無 

人朗讀，時間應繼續計算，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上台。 

(六)競賽時間毎人限時 4分鐘，時間一到鈴聲響即下台。無論文章有沒有讀完均不扣 

分。 

二、比賽成績：比賽評分採序位法，應無同分之情形。 

三、申訴： 

(一)申訴原則：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抗議，應出具書面申訴書，詳述申訴理由， 

向承辦學校提出，申訴書限於各該競賽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受

理。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

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。 

(二)申訴流程：至大會(行政辦公室/唐世勇主任)領取申訴申請表>填寫申請表>提送 

大會(行政辦公室/唐世勇主任)>招開申訴小組會議(申訴小組：學校承辦、比賽評 

審、申訴人)>申訴決議。 


